
主講人

主計室 歐奕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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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壹、前言

貳、經費報支常見問題

參、經費動支及請購程序

肆、支出標準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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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合法：符合政府採購與支出規定

•✅ 核實：每一筆經費皆有依據

•✅ 誠信：申報真實，不虛報不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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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費報支常見問題

★報支經費時請務必確認受款人戶名及

銀行帳號資料，避免退匯後重匯，徒增

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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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支時務必確認經費來源是否選擇正

確，EX：人事費選成業務費、經常門選

成資本門….

★計畫若有主持人費或助理薪資，請先

匡列計畫期間內需支付的各期購案編號

避免重複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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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釋各機關會議得否提供餐盒、點心及水果之
規定(中華民國98年2月27日院授人考字第
0980061078號)

•為力行儉約並求合宜，各機關之會議仍以不供應

餐點為原則，惟如會議時間較長影響用餐時間或

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外賓與會，或性質較為特殊

者，則可由各機關視實際需要於預算額度內提供

點心、水果或餐盒。

6

校內開會請註明用餐時間



餐費報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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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及數量不明確時請敘明用餐人數(動支時需敘明

供餐事由及用餐人數，人數如為預估請敘明依實際人數報

支，並以動支人數為上限報支)。



實務提醒

★提醒注意

•教育部計畫款項之支用，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

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逕付受款人，不得由計

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人員代領轉付，若有特殊情況，須

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

教育部核撥結報要點第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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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動支及請購程序

事前

動支

(請購)

採購
憑證

核銷

計畫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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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請購(動支)

有錢嗎? →經費來源

要買什麼? →經資門分類

可以買嗎? →符合用途、預算表項目

錢夠嗎? →預算額度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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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部門預算T(單位所獲配年度預算)

補助計畫C

國科會計畫B

委辦計畫或其他自籌收入A(行政協助案、依採購法得

標案、民間產學合作案、報名費收入、招生考試收入、

在職專班收入、場館營運收入、結餘款及回饋金等)

捐款收入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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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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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案

非採購案

請購單

簽文

1.財務/勞務→事務組
2.工程→營繕組
3.涉及各類所得→出納
組
4.論文口試費→教務處
5.出差→人事室
6.財產/非消耗品認定
→園管組
7.資訊設備→資訊中心
8.其他單位支援→經費
支援單位
(ex高教深耕計畫會辦
教務處))

會辦單位

1.涉及各類所得：計畫主持人費、出席費、

審查費、稿費、鐘點費等。

2.出差案。

3.案情複雜或須會辦多個單位。

決行

零用金不需請

購單

10,001-3萬元

→單位主管:一

級行政主管、院

長決行

超過3萬元→

機關長官決行

機關長官決行



請購(動支)注意事項

不得分批採購：向同一廠商採購者應併案處理，凡能集中一⼀

次辦理者，不得以化整為零方式分批採購，意圖規避政府採購

法。

支用簽核:計畫相關性、是否為非拒絕往來廠商，如因廠商不

接受事後匯款須借款、代墊、先行刷卡等情形請一併敘明。

臨時人員出差請填寫臨時人員國內出差請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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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系統(主計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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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經資別及財產類別
2. 用途別說明:執行計畫請敘明計畫
相關性
3. 如需預借、代墊、刷卡
⼀併敘明相關事由
4. 是否為非拒絕廠商
5. 核章請註明日期
6. 確認單位主管核章(⼀級⾏政主
管、院⻑)

7. 先送會辦單位(事務組或
營繕組、資訊設備：資訊中心、財
產認列:園管組)等
8. 相關資料⼀併檢附(EX.報價單、
預算表)

9. 最後確認是否決行

經費來源

財產類別

⻑官決⾏

經費支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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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競技學院運動代表隊參賽暨預算簽核表
購案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參賽
名稱

比賽
日期

月 日起至 月 日
，共 日。

比賽
地點

隊名 國立體育大學 __ 競技 __ 學院 ____ ___ 系 ____ _ ___ 運動代表隊

參賽原因

來文單位 來文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擬

辦

一、 代表隊擬於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計 天）前往 參加由 所主辦之 錦
標賽，所需預算及參賽隊職員名冊詳如表列。

二、參賽隊職員生請准予依 公差假 登記參加賽會。
三、奉核後，教職員依差假規定辦理；教師有課者填送「教師差、請假及補課安排情況表」至教

務處。
四、文擬併案陳核後存參。
敬陳核示

承辦人 : 總教練 : 系所主管 : 院長 :

運動代表隊參賽預算及隊職員名冊（詳如後附名冊）

預

算

表

雜 費 每人每日 300 元 × 人 × 天 =          元。

住宿費
(依採購程序辦理 )

每人每日 700 元 × 人 × 天 =          元。 ( 本地性比賽不支給 )

交通費 每人每趟車資 元 × 人 × 2 ( 往 、 返 ) =     元。 ( 火車以自強號票價計 )

報名費 每隊 元 × 隊 =          元

合 計 新台幣： 元整

預借經費
及說明

會 簽 單 位

總

務

處

事

務

組

學

務

處

人

事

室

主

計

室

校長 / 授權代簽人

核示

注

意

事

項

1. 本表請於收文後 3 日內，經總教練及系所主管、院長簽認後陳核，以憑簽辦理有關手續。
2. 申辦參加比賽之代表隊請正式報名一併提交系所。因各代表隊之延誤，使報名程序無法在規定期

限內完成者，應由各隊自行負責。
3. 非代表本校參加比賽者，其比賽經費由學生自理；未填報本表者，恕難申請經費補助。
4. 住宿費以每人每日 700 元為上限。

備註：本表係依據「國立體育大學學生參加國內校外運動競賽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要點」訂定之。 16



注意決行日期

注意不要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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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或分公司之⼀如經機關依政府採
購法規定列為拒絕往來廠商者，其效力
及於總公司及其他分公司，請查閱工程
會89年5月18日(89)工程企字第89013679

號函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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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

可證明支

付事實

統⼀發票

收據

相關書據

二聯式、三聯式、紙本電子、收銀機、電

子計算機

免⽤統⼀發票

EX：中華郵政開立之購買票品證明單

正本

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1.統一發票遺失
存根聯影本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承辦人核章
並附上國立體育大學支出憑證影本報支申請表
2.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申請人或經手人加
註說明，並簽名。 21

2.支出憑證與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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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頭:「國立體育大學」

� 統一編號「0261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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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必須記載事項 備註

� 統一發票

� 營業人名稱與統一編號
� 品名與總價（不得只列代號
/外文）

➡ 代號/外文者須加註中
文品名或翻譯（可佐附清單）
� 開立日期
� 支付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若書寫錯誤，不得塗改，
應重新開立發票

� 收據

� 受領事由
� 實收金額
� 支付機關名稱
� 受領人姓名/名稱 + 身分證
字號 或 統一編號
� 開立日期

領款收據需受領人/代領
人簽名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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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No.                       國立體育大學

領款收據 附件：計 件

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費別或摘要

應付金額 新臺幣（大寫）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代扣金額
□所得稅$ □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費$

計算式:

實領金額 新臺幣（大寫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以上金額業已如數領到無訛此據 謹致

國立體育大學

服務單位： 職別 姓名 （簽章）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鄰

（路、街）段 巷 弄 號 樓

身份證字號：

存款帳戶:  □ 銀行 分行 帳號: 

□ 郵局 局號(7碼)-帳號(7碼)

計算標準：

E-mail(供匯款通知使用)：

◎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三點）

編號No.                       國立體育大學

借款收據 附件：計 件

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費別或摘要 (借支所得稅$＿＿＿＿，實

際領取現金$_________)

應付金額 新臺幣（大寫）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借支所得稅＄
□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費$

計算式:

實領金額 新臺幣（大寫）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以上金額業已如數領到無訛此據 謹致

國立體育大學

服務單位： 職別 姓名 （簽章）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身份證字號：

計算標準：

E-mail(供匯款通知使用)：

◎ 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

相關責任。（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三點）

□至出納組領取

現金

□開立支票

（請填寫支票抬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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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

品名

統⼀發票專⽤章

單價*數量=

總計金額

實付金額備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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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買受人 廠商統⼀編號章(廠

商名稱、統⼀編號、

負責人)

單價*數量=

總計金額購買商品請確認是否為登記營業
項目!

EX便當、住宿，如與登記項目不
合係屬非法憑證，不得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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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錯誤範例

注意為本

校名稱 注意檢查

大寫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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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範例

要有明細，沒有由

承辦人填寫並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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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各經辦人於取具支出憑證時應
確實核對該店家是否正常營業或應
開立發票而僅以收據代替發票之開
立等情事發生。
2.重申各單位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
得之收據、統⼀發票或相關憑證辦
理核銷及請款作業時，應本誠信原
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
責任，請各位同仁核銷經費時應加
強注意！
3.查核所收取憑證之公司行號相關
資訊網頁：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公示資料查
詢:(可查詢營利事業與非營利事業
及是否開立統⼀發票)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

n/etw113w1/ban/query

(二)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服務: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

QueryBar/queryInit.do?datatype=B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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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處理方式 是否須簽名 補充說明

✏ 書寫錯誤（如
總數錯誤）

原出具者劃線註銷
更正

✅ 更正處簽名
不得塗改、刮除；
須由出具者親自更
正

� 國外、大陸、
港澳地區出具憑證

依當地慣例，經手
人加註說明

✅ 申請人或經手
人簽名

附翻譯註解，方便
核銷

� 特殊情形無法
提供影本/憑證

由經手人開具支出
證明單

✅ 簽名，並說明
原因

例如遺失、未索取
成功等情況

	 網路下載列印
憑證

經手人簽名認證 ✅ 簽名
若屬「電子發票證
明聯由機關自行列
印」者，可免簽名

32

其他支出憑證及表單



項目 作業規定 備註說明


 黏貼憑證用紙
請購系統已審購案（1 萬元以上）
可列印憑證紙使用

零用金購案亦可直接列印

� 檢附資料

核銷時須附：
� 奉核准之動支單或簽文
� 如有契約 → 第一筆付款需
附正本合約 + 分期表（如有）

每筆付款應保留對應憑據

� 用途說明欄
應詳實填寫採購項目 + 實際用
途

例如「購置文具供辦公使
用」


 廠商付款時限
除契約另約定外，應於收款單據
後 15 日內完成付款

以免逾期造成違約或行政
責任

� 簽註責任流程 各單位須簽明承辦人、遞移時間 強化流程透明與責任歸屬

� 驗收責任分離
經辦人與驗收證明人不得為同一
人

確保採購驗收公正性與交
叉核對原則

33

黏貼憑證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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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契約金額

=截至上次金額已付

金額+本次付款金額

=應付總額-已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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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憑證要送回

他機關



30,001以上之採購案件，經辦
單位為事務組或營繕組

30,000以下之採購案件，會辦
單位為事務組或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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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支付員工待遇、獎金及其他給與
等支出，應按給付類別編製各類清冊

1.校外人士及學生請務必印對清冊
類別
2.所屬期間是發生的月份
3.工作紀要簡要填寫完整

補充保費加會人事室

認列所得加會出納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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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類別



邀請對象

屬自然人

免適用採購法
符合講座鐘

點費支給表

邀請對象

非自然人

未按講座鐘

點費支給表

依採購法規定
辦理

或

42

有依標準

印領清冊

領款收據/
發票

邀請自然人，有機關補

充保費，也請加會辦人

事室

勞務所得(講座鐘點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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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查核-國立體育大學核
有須檢討改善事項。

依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
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12條第6
款規定，其他按月、按日、按
時或按件計酬之臨時人員得比
照辦理。

本校人員已領酬勞人員辦理活
動保險不得再另行投保。

1131114國體大主字第1130500060號函

保險應行注意事項！



肆.支出標準及相關規定

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

管理要點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運動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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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當地時間)

起訖地點、工作記

要需填寫

交通費把搭乘之陸

上交通工具均列入

艙等路程確認勾選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1

交通費

生活費

辦公費

飛機、船舶及大眾陸運工具

住宿費

70%

膳食費

20%

零用費

10%

手續費 保險費 行政費
禮品交際

及雜費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4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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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檢據核銷



國際機票費用核銷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6點

飛機

交通費

1.機票票根/電子機票/其他

2.購票證明/代收轉付收據/其他

3.登機證存根/護照影本/搭機證明

48

已刪除



國際機票費用核銷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6點

飛機

交通費

1.確認乘客姓名、行程、艙等

2.確認實際購票價格

3.確認搭機事實

49

已刪除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2

早

餐

4%

午

餐

8%

晚

餐

8%

國外研討會報名費含膳宿!

不能重複報支

須扣除

生活費
住宿費

70%

膳食費

20%

零用費

10%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9點

1.生活費出國前一日台銀賣出美元
現金匯率
2.事前核准(請假程序)

3.機上過夜或返國當日生活費按
30%計算

50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3

Q市區捷運車票費VS計程車費?

交通費-大眾陸運交通工具：市區(火車、公共汽車、捷

運車票費) 。

辦公費-禮品交際及雜費(團/每人每日1,100元)：禮品費、

交際費、計程車費、租車費等。

51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4
✅ 原則：應一律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如華航、長榮）。

✳ 例外情況（須填寫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並經機關首長核定）：

1. 本國籍航空班機客位已售完。

2. 無本國籍航班飛航該目的地。

3. 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4. 無法銜接轉運班次。

5. 其他特殊情況。

� 未依規定搭乘外籍航空者，其機票費用不予核銷。

� 備註：建議事前完成核准流程，以避免事後爭議與報支困難。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軍公教人員因公出國搭乘本國籍航空班機作業規定 52



53



54



該要點有關保險項目及保額部分，行政院已於87年3月

23日以臺87人政給字第001923號函規定，亦即出國人員

應向中央信託局（現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投保綜合

保險新臺幣 400萬元，保險項目包括意外死亡、意外殘

廢、意外傷害醫療、航空旅行、疾病住院醫療及兵災保

險（中東地區、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兩國，或其他有戰

爭危險需要加保兵災保險之地區）等6項。

55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4點規定：「出
差人員應辦理保險，並檢附保險費原始單據覈實
報支；其保險之項目及保額，由行政院另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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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艙等報支重點

1. 是否符合職級規定                  
(簡任 12 職等以上領全額主管加給）

2. 是否事前簽准

3. 憑證需載明艙等

4. 事先確認實際飛行時間

總結一句話：「一般同仁報經濟，主管跳等看時
間」。

≠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1

59

一、購買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行程

得在不超過住宿費加計交通費之規

定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搭乘飛機

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火

車商務車廂或相同之座位者，應檢

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

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

須檢附。

二、住宿費應檢據覈實報支。假日

係指行政院函送政府行政機關辦公

日曆表內之放假日，並包含放假日

前一天，不含放假日最後一天。



出差情形 是否報支交通費 補充說明

� 距離本校 未達 5 公里

者（短程公出）
❌ 不得報支

須填寫公出單、主管核准後
外出，事後返校繼續辦公

� 距離超過 5 公里，但在
「特定地區名單內」者

✅ 報支「每日雜費二分之

一」金額
參照出差旅費報支基準

60

� 特定地區列表（得報支 ½ 每日雜費=200元）
� 桃園市
龜山區、蘆竹區、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八德區
� 新北市

林口區、泰山區、新莊區、樹林區、鶯歌區、五股區、蘆州區、
三重區、板橋區、土城區、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淡水區、八里區
� 臺北市

（全市適用）

國立體育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出差注意事項



交通工具類別 報支條件 補充說明

✈ 飛機 / 高鐵 / 火
車商務艙 / 分等艙等

應檢附 票根或購票證明
有座位分等者，必須提
供佐證

� 汽車 限搭 公民營客運汽車 如國光、統聯、公車等

� 計程車
僅限 因業務需要、事前
核准者報支

且應註明起訖地點與用
途

� 機關專備車 / 免費
搭乘 / 便車

不得報支
包含搭同事便車、免費
接駁車

� 自行車 / 捷運 等 檢附證明/票價表即可 如 YouBike等均可報支

61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2



車種 報支單價（每公里） 注意事項

自駕汽車 新臺幣 3 元 / 公里
不可再報支油料、停車
費、過路費

自駕機車 新臺幣 2 元 / 公里 同上

� 報支條件
須標明出差路線起訖地
點，建議附上 Google 
地圖公里查詢證明

可搭配圖示地圖或路線
截圖佐證

62

� 自用車報支規定（限距離 × 單價）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3



★提醒：搭乘計程車務必事前簽准，
且單據須註明起訖地點、搭乘事由。

63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4
住宿費報支條件對照表

出差情況 是否可報支住宿費 報支條件

� 出差地點距離 ≥ 60 公
里

✅ 可報支
須有實際住宿事實 + 檢附憑
證
依附表1規定上限內覈實報支

� 出差地點距離 < 60 公
里

✅ 條件式可報支

須符合三項：
� 因業務需要
� 事前經機關核准
� 有住宿事實

64

電子高鐵票證報支
搭乘方式 報支憑證 補充說明

使用手機票證搭乘高鐵
可至出站當日臨櫃索取或網

路下載購票證明

應於票證上親簽姓名，作為
報支憑證使用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5
住宿費報支發票抬頭處理

情況 發票開立內容 是否需補正 處理方式

一般住宿發票（紙
本）

未列機關名稱或統一
編號

✅ 原則上需補
正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15點，應請原廠商補正開立抬頭

評估補正不符成本
效益

未列抬頭 ❌ 可免補正
同仁可於發票上手寫說明並註明

買受機關名稱/統編並簽名，作為
憑證處理

境外電子發票（如
Booking）

系統無法輸入抬頭 ❌ 免補正
依上開規定，可手寫說明並註明

機關名稱/統編並親簽，視為補正

65

•✅最理想處理方式：由原開立廠商補開發票或蓋章補抬頭
•❗但為降低行政成本，允許同仁自註＋簽名作為替代
•�電子發票（特別是境外）無抬頭情況常見，允許此替代方式有其彈性考量



民宿單據

註明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貼0.4%印花稅及銷花

查依財政部90年12月27日台財稅字
第0900071529號函示：「鄉村住宅
供民宿使用，在符合客房數5間以
下，客房總面積不超過150平方公
尺以下未僱用員工，自行經營情形
下，將民宿視為家庭副業，得免辦
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
本案所敘民宿若符合上開要件，得
以取得一般個人收據，並依印花稅
法第5條第2款規定貼印花稅之方式
辦理。」

66



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之出差，係由機關依執行公務需要
核定派遣，並核實報支其所發生之必要費用，故既由機
關派遣，自以機關所在地為出差起點之認定，至於出差
人由住家至機關所在地之路程，因非屬執行公務部分，
自不宜納入列報出差交通費範圍。

原則-以機關所在地為起點
例外-住籍地出發較撙節者

67



出差地點請務必填寫實際出差點

(例:開會地點為嘉義縣民雄鄉).

俾憑為交通費審核依據

報支差旅費請勿用手簽公文核銷，

請務必使用零用金核銷案或印領清

冊確實填寫受款人資料取得請購編

號，避免匯錯帳戶情事發生。

68



學生請填寫身分

證字號及匯款帳

號資料(銀行帳

戶請提供XX銀行

XX分行及帳號；

郵局帳戶局號＋

帳號共14碼)

出差才能支領

(公假訓練講習

不得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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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定期票以票價/優

惠天數計算當次交通費

70



國內旅費常見差異-差旅費與參訓

國內差

旅費

公假訓

練講習交通費 交通費

住宿費 住宿費

雜費 起、返程日交通費

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
要點

各機關派
員參加國
內各項訓

練或講習
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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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旅費常見差異

國內差

旅費

國外差

旅費交通費 交通費

住宿費 生活費

雜費 辦公費

定額報支
出差人員
生活費日
支數額表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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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支用標準 支用上限 交通費 核銷檢附

出席費 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
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
大諮詢事項會議

每「次」會議
2,500元為上限

參照國內
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
規定，覈
實支給交
通費及住
宿費。

簽到表/線上
會議截圖

稿費 1.為處理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料，
經機關學校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委由本機關學校以外人員或機構辦
理者。
2.為發行刊物，邀請本機關學校以
編譯為職掌以外人員辦理或公開徵

求稿件，經刊登者；未經刊登者，
僅得支給審查費，不得支給其他項
目之稿費。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校稿費支給基準數

額表

字數計算確認
表/提供稿件
證明+核章

75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出席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支給出席費(第4點)：

（一）由本機關學校人員（含任務編組）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

表出席會議。

（二）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

（三）因故未能成會。

（四）未親自出席，而以書面、錄音或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

（五）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委辦計畫或受補助計畫

之相關會議。

（六）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已於委辦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列

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
76



紙本簽到表

線上會議截圖(承辦人需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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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支給稿費(第8點)：

（一）各機關學校人員處理與本機關學校業務（包括辦理補助計

畫、委辦計畫及受補助計畫）有關文件資料（包括召開會議之資

料）之撰稿、譯稿、編稿、校對及審查等工作。

（二）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本機關學校召開會議之資料。

（三）發行刊物稿件內容係屬摘錄各機關學校相關法規、書籍、

公文等資料。

（四）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理刊物（含受補助計畫

辦理之刊物）之撰稿、譯稿、編稿、校對及審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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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費與鐘點費
項目 演講費 鐘點費

� 適用情境

聘請專家、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
進行專題演講
（無固定上課時間、地點與對象）

於講習會、訓練班等具招生
性質之活動授課
須照課表排課上課

� 對象身份 國內外專家學者、校內專家學者
講習會講座、訓練課程授課
教師


 費用標準

- 國內外專家學者：每場次最高
NT$4,000

- 校內專家學者：每場次最高
NT$2,400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標
準計算（以每節為單位）

� 備註說明 每場次計費
須有課程排定表及授課證明
通常依鐘點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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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實際授課-每節50分鐘,連續上課2節為90分鐘。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
程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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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內專家學者來臺其
報酬業已包括工作酬
金及生活費者，不得
另外支付演講費、諮
詢費、審查費、顧問
費等。

 惟所從事之專題演講
如非屬原邀請約定範
圍內之工作，得依行
政院核定之講座鐘點
費支給規定等相關規
定覈實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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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類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
管理要點

條文 辦理地點規範內容

第四點
一律優先使用「自有場地」
不得於外部場地辦理一般性會議、講習、訓練、研討會。

第五點

如需使用外部場地（限「大型會議」）時，應依下列

場地選擇順序辦理，並需簽明理由：
� 本部所屬機關（不含委外經營）

� 鄰近公家機關或訓練機構（如：文官學院、行政院人事總處）

� 本部所屬機關之委外場地

� 其他提供膳宿折扣之大型場地（應附無法借前三者之說明）

83

❌禁止編列支出項目

項目 說明

樂團演出、表演費用 不得編列任何音樂表演、娛樂節目等相關費用

紀念品、禮品、宣導品

不得編列（僅下列兩種例外）：

� 需頒發之獎品
� 依國際禮儀致贈外賓之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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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人員 / 校內人員

餐費-每人每日上限 340 元（午

晚餐各 120 元、早餐 60 元、

茶點40元；首日不提供早餐，編

列 280 元）

每人每日膳費新臺幣340元，午、

晚餐每餐單價於120元範圍內供

應。

機關外人員 / 校外人士 餐費-每人每日上限 500 元 同左標準

國際性會議與研討會（不含講習
/訓練）

餐費-每人每日上限 1,000 元 同左標準

住宿費上限（國外學者） 每人每日上限 4,500 元 同左標準

因特殊需要超過上述膳宿費支給
標準者

可依總額互調、應本撙節原則辦

理
超標須專簽奉校長核准後辦理

除膳宿費外，再支給其他酬勞
(國外學者)

不得超過行政院所定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

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不得超出本校邀請國外顧問、專

家及學者來臺工作酬金暨講座鐘

點費最高標準表



國立體育大學辦公財物配備採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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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1

類別 規範條文 規定內容 說明與提醒

✅ 可支用但需注
意

第六點（一）
計畫期間+前後一個月內的必要支出，

無須報部、但應內部簽明理由

如教材印製、準備作業

等，限明確與計畫直接

相關

✅ 可支領項目
（限授課者）

第六點（三）

（四）

教育部或執行單位人員擔任講座講
師者，得依標準支領鐘點費

非授課者不得報支任何

酬勞（如出席費、評鑑

費等）

❌ 不得支用

第六點（二）

（三）（四）+

第四點3.

- 虛報浮報用途不符 → 須繳回 & 

停補1~5年

- 教育部人員不得支旅費、工作費

- 計畫執行屬本職者不得重複報支

- 下列項目不予補助：
① 人事費（除特殊需報部）

② 加班費（應由本單位年度經費支

付）

③ 內部場地費（除特殊需報部）

④ 行政管理費（如水電、燃料、電

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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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本校承接教育部計畫
主持費、引言人費、評論費、論文
發表費、審查費、出席費、查訪費、
諮詢費、稿費及其他工作費

補助計畫 委辦計畫

教育部人員 X X

本校人員
計畫內人員

X

X

非計畫內人員 O

實際授課人員鐘點費 補助計畫 委辦計畫

教育部人員 內聘標準 內聘標準

本校人員 內聘標準 外聘標準-有隸屬關係人員
(如為運動部計畫則非為隸
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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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元

2,000元



流用/變更 說明 是否需報教育部核准

⼀級⽤途別流⽤（⼈事費、業務
費、設備）

三大類間互調（大類互用） ✅需報部同意

指定經費項目變更 例如補助專用項目變更用途 ✅需報部同意

補助比率變更 原設定比例若要變動 ✅需報部同意

補助或委辦金額變更 增減總金額時 ✅需報部同意

行政管理費用途變更 除經部核准，不得流入其他項目 ✅原則上不得流用

資本門➜經常門
資本門（設備費）不得轉為常用
支出

❌嚴禁流用

因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人事
費不足

合理調增人事費可內部處理(ex：
調增勞健保費)

❌不受第⼀款限制，可內部程
序辦理

人事費因未達聘用資格產生結餘 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嚴禁流用

其他未特別列明項目變更 原則得由單位內部程序辦理 ✅/❌ 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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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2



項目 規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
全數繳回 或 按原補助比率繳

回

有基金制度之單位

（本校為校務基金）

結餘款原則上可納入基金統籌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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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3



�運動部新制（與教育部差異）

（一）不得以相同計畫重複向該部及所屬機關申請補助，

同時向該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二）內部場地及設備使用費可提出對外公開之收費標準，

且經該部同意者，得予補助。

（三）屬一級用途別科目流用之計畫經費變更應事前敘明

理由函報該部辦理。

（四）專任行政助理不得再兼任該部或其他機關計畫。

（五）搭乘計程車須經該部同意編列始得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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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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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交通費-實例說明

Q1：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出差費怎麼報?

A1：出差人員如在原核定出差之日程及

經費範圍內，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得

在不重複支領且不增加國庫負擔原則下，

核實報支差旅費。(即仍可報支來回交通

費但請備註說明原因)
98.8.24 處忠四第09800051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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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A君至台中出差，去程搭乘高鐵前往；A君具優惠資格，購得出發

地為桃園之商務車廂敬老票…

A2：本趟出差(去程)之報支上限（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

並按本要點規定搭乘之交通工具及必要路程計算）為540元（標準車

廂對號全票）而敬老票商務車廂為505元，因前述票價A君於報支上限

內（505<540），故本例A君可覈實505元(照所購得票價)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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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交通費-實例說明

起訖車站 座艙別 對號敬老票 對號全票 自由座全票 早鳥九折

桃園-台中
標準車廂 270 540 520 486

商務車廂 505 1,010 無提供 無提供

台北-台中 標準車廂 350 700 675 630

報支上限

A君



Q3；B君至台中出差，去程搭乘高鐵前往；B君提早購票，購得出發地
為台北(非機關所在地)之早鳥九折優惠票…

A3：本趟出差(去程)之報支上限（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
並按本要點規定搭乘之交通工具及必要路程計算-本室於112年4月24
日有發函說明含本校至桃園高鐵站之公車、捷運金額）為
540+90+18=648元，台北出發之早鳥九折為630元，因前述票價於報支
上限內（630<648），故本例B君可覈實630元(照所購得票價)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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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交通費-實例說明

起訖車站 座艙別 對號敬老票 對號全票 自由座全票 早鳥九折

桃園-台中
標準車廂 270 540 520 486

商務車廂 505 1,010 無提供 無提供

台北-台中 標準車廂 350 700 675 630

報支上限

B君



續國內交通費-實例說明Q3

95

Q：B君報支上限=648元，高鐵票根僅630元
ANS：
O：把630元全數寫在飛機及高鐵爛為內。

X：僅將540元寫入飛機及高鐵欄位餘額90
元寫入汽車及捷運欄位。



核銷違常態樣！

編號 違常行為 涉及風險

� 使用已歇業廠商收據報支
涉虛構交易，無真實往
來

� 收據品項/負責人/地址與營業資料不符
疑偽造或冒名使用他人
資料

� 北部學校赴南部購買影印品或辦公用品
脫離常理、不符經濟合
理原則

� 廠商疑為教職員親屬或關係人 涉利益迴避與自肥嫌疑

� 不同廠商收據字跡相似，與教師字跡雷同
涉聯單、偽造、虛構採
購流程

961110209台審部教字第1118505366號函



審計部來函-國立大專校院違
法核銷經費態樣。

 (一)已歇業廠商收據
 (二)收據內容與登載營業資
料不符

 (三)購買地點與機關距離有
違常理

 (四)採購對象疑為親屬
 (五)不同廠商收據字跡相似，
且與教師字跡雷同，交易真實
性及合理性核有疑義

交易真實性及合理性核有疑義，
需加強相關人員法治觀念及強
化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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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異常徵兆與採購規避行為！

編號 異常徵兆 / 行為 風險說明

�
同類標的小額採購達15 萬元以上（公告
金額 1/10）

疑拆案規避公開招標

� 同年度向同一或少數廠商反覆採購
疑人為指定、缺乏競爭
程序

�
廠商聯絡方式、地址、基本資料重複或不
清楚

涉虛構、登記不實或空
殼公司

� 採購項目與計畫目的無關
涉支出不符預算用途，
違反補助原意

981110218國體大人字第1110050630號函



•✅ 經費報支其實記住三句話就好：

� 這錢能不能花

� 再想這錢怎麼花

� 最後提出證明你有花對

• ✅ 發現問題請主動詢問主計室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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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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